
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3年度上國易字第 11號 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 94 年 05 月 31 日

案由摘要：國家賠償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93年度上國易字第 11號

  上  訴  人  李○○即○○汽車商行

  訴訟代理人  陳益軒  律師

  複  代理人  黃伯霖  律師

              曹○○

              許○○

  被上訴人    交通部公路總局臺中區監理所

  法定代理人  陳○○

  訴訟代理人  郭明仁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93 年 10 月 1  日台灣台中

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92  年度國字第 22 號），提起上訴，本院於 94 年 5 月 17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訴外人楊○○持林○○之身分證假冒林○○之名義，於民國九十二年

    六月十一日上午十一時許，至其所經營之台中市○○汽車商行，將新營車行之王

    ○○所失竊改懸偽造之九○─八一○一號車牌，變造引擎號碼四Ｇ六三二Ｚ○○

    一○○○、車身號碼 00000000車籍資料之○○○○休旅車（下稱系爭車

    輛）出售予上訴人，經上訴人檢視楊○○出示之林○○身分證照片與本人無誤，

    及查核上開車輛之車籍資料與車體結構、車身及引擎號碼皆無異常之處後，為求

    慎重，乃與楊○○口頭約定，若上開車輛通過監理機關之檢驗及完成過戶登記手

    續，則願以新臺幣（下同）五十三萬元購買。同日十四時許，上訴人偕其共赴被

    上訴人機關，將上開車輛以「車牌毀損」為由，辦理重新領牌，經被上訴人機關

    檢驗合格通過並准予過戶登記後，嗣再補訂汽車買賣合約書，並於次日將五十三

    萬元車款交予楊○○。詎台中縣警察局清水分局員警於同年月十三日至上訴人經

    營之中古車行指稱，楊○○繳交被上訴人機關之系爭車輛行車執照、原領車牌均

    為偽造，因而懷疑系爭車輛之車身及引擎號碼亦經變造，要求上訴人將系爭車輛



    送交警方鑑驗，其結果指出系爭車輛之車身及引擎號碼均經變造，確定為贓車，

    而當場予以扣押。查被上訴人機關公務員於執行系爭車輛檢驗時，疏於按道路交

    通安全規則第三十九條之三、同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及交通部八十九年十二月二

    十一日修正之「全國公路監理電腦越區連線作業要點」附件一類別壹作業項目二

    之規定，詳實比對系爭車輛之引擎及車身號碼是否與碼模紀錄相符，即率認系爭

    車輛現況與法律規定之檢驗項目相符，而對非法之贓車給予檢驗合格之證明，復

    未踐行對楊○○所提偽造行照及車牌，詳實核對行照之流水序號是否與原始發照

    紀錄相符之實體審查程序，即遽認為真實，准予過戶登記，致上訴人因信賴被上

    訴人機關之檢驗報告，陷於錯誤而購入系爭車輛，受有支出價金五十三萬元之財

    產上損害。爰依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損害，求為命

    被上訴人給付五十三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依交通部公路總局九十三年四月三十日路監牌字第○九三○○一

    七八六三號函及九十三年五月六日路監牌字第○九三○○一七八六四號函文說明

    ，號牌或行照之真偽僅廠商及公路總局方能知悉，被上訴人關所屬工作人員在號

    牌及行照上除非肉眼可辨識其差異甚鉅者外，不能課以精密機具或專門（製造商

    ）人員辦識之責任。而行照正面上之紅色數字只是採購流水編號，背面右上方之

    數字編號係中華電信公司於全國二代監理系統內部使用之欄位，亦非供辨識防偽

    之用。又依「全國公路監理電腦越區連線作業要點」，並無車身碼模之規定，是

    上訴人主張車輛須先檢驗合格，並將引擎或車身碼模附貼於新領牌照登記書背後

    云云，並不足採，況被上訴人機關換發行照時，亦無資料可資核對。上訴人既自

    認其檢視林○○之身分證照片與本人無誤，亦查核系爭車輛之車籍資料與車體結

    構、車身及引擎號碼皆無異，則被上訴人機關僅就形式審核，以肉眼目測，如當

    事人身份資料符合電腦資料，行車執照如內容正確，亦有螢光暗記等，至號牌部

    分，因申請人以「號牌損壞」為換發原因，既有損壞，亦僅能憑可辦字跡目視無

    誤即予收回，處理上並無過失之處，自不能以刑事鑑識單位使用氧化還原電解法

    ，顯影後瞬間高速照相取證之方法相比擬，是被上訴人機關並無怠於行使職務。

    且監理登記祇對汽車為管理，與不動產登記有絕對效力之情形並不相同，被上訴

    人機關之准許換照，並不認定亦無權認定所有人之歸屬，僅在被上訴人機關監理

    資料上，憑以就登記之車主依法為課稅或交通上處罰之對象，至於登記名義之車

    主，是否為真正所有人，並不在審核範圍，從而上訴人所購若係贓車，其所受損

    害是因讓與人無權讓與，非因被上訴人機關登記致其受損，兩者毫無因果關係等

    語，資為抗辯。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一）訴外人楊○○持林○○之身分證假冒林○○之名義，於九十二年六月十一日上

      午十一時許，至上訴人所經營之台中市○○汽車商行，將系爭車輛以五十三萬

      元之價格出售予上訴人，上訴人於次日付清買賣價款。

（二）系爭車輛原懸掛三Ｍ ─○○○○號車牌，為新營車行所有，交由王○○使用

      ，於九十二年六月二日上午十時許，在台南縣新營市○○街七巷與新進路二二

      二巷口失竊。

（三）車牌號碼九Ｐ─○○○○號，引擎號碼四Ｇ六三二Ｚ○○一○○○、車身號碼

　　　Ｄ0000000之車籍資料係林○○另部○○○○旅行車所有。系爭車輛於

      出售上訴人時，已改懸偽造九Ｐ─○○○○號車牌，引擎號碼、車身號碼並經

      變造為上開號碼。

（四）上訴人與楊○○於九十二年六月十一日下午二時許同至被上訴人機關，以系爭

      車輛車牌毀損為由，辦理重新領牌，經被上訴人機關檢驗合格通過，核發三五

      二五─ FX 新車牌，並准予辦理過戶登記予上訴人之妻陳○○。

（五）系爭車輛於被上訴人機關核發新車牌及核准過戶登記後，台中縣警察局清水分

      局員警即於九十三年六月十三日至上訴人之車行，告知系爭車輛之車身及引擎

      號碼可能已經被變造，要求送警方鑑驗，經警方以鹽酸電解法發現系爭車輛之

      車身及引擎號碼確已被變造。之後由被上訴人將系爭車輛所懸掛之九Ｐ─○○

      ○○號車牌及楊○○辦理過戶登記所繳交之行車執照送交製造廠商○○工業有

      限公司（下稱○○公司）、○○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公司）鑑定，其

      結果○○公司以九十二年七月七日運牌鑑字第九二○七○七○三號鑑定報告認

      該九Ｐ─○○○○號車牌與真牌不相符（見原審卷第七十九頁背面），○○公

      司以九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交卡字第○三○一三號函謂該行車執照為偽造（見

      原審卷第一二三頁）。

四、兩造爭執之事項：

（一）就系爭車輛之買賣，上訴人與楊○○有無約定以系爭車輛通過監理機關之檢驗

      及完成過戶登記手續為條件？

（二）被上人機關承辦人員於核發車牌及辦理過戶登記時應否負實質審查之責任？

（三）被上訴人機關承辦人員有無能力辦識車牌及行車執照之真偽？是否得知車牌及

      行車執照製造廠商之防偽機制？

（四）被上訴人機關承辦人員於檢驗系爭車輛時未能發現車身及引擎號碼業經變造有

      無疏失？

（五）被上訴人機關承辦人員於系爭車輛申請重新領牌及辦理過戶登記時未能發現車

      牌及行車執照之偽造有無疏失？



（六）上訴人所受之損害與被上訴人機關承辦人員通過系爭車輛檢驗及核准過戶登記

      有無相當因果關係？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就系爭車輛之買賣，上訴人與楊○○有無約定以系爭車輛通過監理機關之檢驗

      及完成過戶登記手續為條件？

      上訴人主張其與楊○○於九十二年六月十一日上午口頭約定，若系爭車輛通過

      監理機關之檢驗及完成過戶登記手續，則願以五十三萬元購買，至同日下午系

      爭車輛經被上訴人檢驗合格通過並准予過戶登記後，再補訂汽車買賣合約書，

      付清買賣價款五十三萬元云云，惟依上訴人與楊○○以林○○名義所簽訂之汽

      車買賣合約書第二條：「乙方（即上訴人）於合約簽定之時，交付定金十萬元

      正，餘款四十三萬元應於民國年月日以前，以現金一次付清予甲方（即楊○○

      ）」，第三條：「乙方付清餘款後，甲方應即將該車之全部證件交予乙方辦理

      過戶，若該車交車前有交通違規一切罰款事項或來歷不明、產權糾紛等情事，

      概由甲方負全責」，第四條：「乙方於九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十一時十五分接管

      該車後，其行駛、民、刑事責任或遺失概由乙方負責」，第五條：「交車後乙

      方若發現該車是借屍還魂車或車身、車體有熔接、證件、引擎號碼有偽造、泡

      水車或引擎、變速系統故障等情事時，乙方可要求退車，甲方願無條件退還所

      有車款」等約定；及上訴人於台灣台中地方法院另案九十三年度訴字第四四○

      號刑事偽造文書九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審理時證稱：「我看不出來（楊○○所拿

      出來的資料是偽造），因為我當時跟他不認識，所以我還特地到監理所來鑑定

      ，申請要換牌照，牌照換出來之後，交易完成才給楊○○尾數，當天楊○○來

      賣車的時候，我才給楊○○十萬元，直到監理站辦完換照之後我才給尾數四十

      三萬元」等語，可見：

      ⒈上訴人於汽車買賣合約書簽定之時即已支付定金十萬元予楊○○，而系爭車

        輛楊○○於九十二年六月十一日上午十一時十五分交付予上訴人，而該定金

        十萬元上訴人係於當天上午交付，顯然雙方之汽車買賣合約於九十二年六月

        十一日上午即已簽訂，當場上訴人先支付定金十萬元，再於當天下午被上訴

        人機關通過系爭車輛之檢驗及完成過戶登記之後支付買賣價金尾款四十三萬

        元予楊○○。上訴人主張之「至同日下午被上訴人系爭車輛經被上訴人檢驗

        合格通過並准予過戶登記後，再補訂汽車買賣合約書，付清買賣價款五十三

        萬元」，與事實應有不符而無可採。

      ⒉由上訴人於九十二年六月十一日上午已支付定金十萬元及接管系爭車輛觀之

        ，上訴人應係於當天上午即已決定向楊○○購買系爭車輛，而非至當天下午



        被上訴人機關通過系爭車輛之檢驗及完成過戶登記後始願購買，雙方系爭車

        輛之買賣契約於當天上午應已成立，至於當天下午楊○○須陪同上訴人至被

        上訴人機關辦理重新領牌及過戶登記手續，及翌日上訴人支付買賣價金尾款

        四十三萬元，均係在履行該買賣契約。系爭車輛之買賣，上訴人應僅與楊登

        宇約定買賣價金尾款四十三萬元於被上訴人機關通過系爭車輛之檢驗及完成

        過戶登記後才支付，並非如上訴人所言附有須系爭車輛通過監理機關之檢驗

        及完成過戶登記之條件。

      ⒊汽車買賣合約書再約定上訴人於交車後若發現系爭車輛係借屍還魂車或證件

        、引擎號碼有偽造之情事，上訴人得要求退車，楊○○應將全部車款退還，

        亦可證上訴人並未完全信賴被上訴人機關之驗車及准許辦理過戶登記，自無

        就系爭車輛之買賣附有須被上訴人機關驗車通過及完成過戶登記之條件的餘

        地。

      ⒋上訴人於刑事偽造文書乙案之上開陳述並無法認定系爭車輛之買賣附有任何

        條件，楊○○於該案就上訴人上開陳述表示無意見，自不能為有利上訴人之

        認定，上訴人以其及楊○○於刑事偽造文書乙案所為之陳述，主張其與楊登

        宇有口頭約定「應待被上訴人機關查核楊○○提出之系爭車輛車籍資料正確

        無誤後，買賣契約始生效力」之條件，應屬無據。

      ⒌本件上訴人於被上訴人機關驗車之前即已支付定金十萬元予楊○○，則上訴

        人因買賣系爭車輛所受五十三萬元損失，其中十萬元即與被上訴人無關。

（二）被上訴人機關承辦人員於核發車牌及辦理過戶登記時應否負實質審查之責任？

      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三十九條之三規定：汽車臨時檢驗之標準，依定期檢驗

        之規定。又定期檢驗之項目及標準，按同法第三十九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應檢視引擎或車身身（架）號碼是否與紀錄相符；全國公路監理電腦越

        區異動連線作業要點規定「監理機關受理民眾申請自用小客車過戶登記及汽

        車號牌毀損換發牌照時，應查驗汽車行車執照、牌照及進行車輛臨時檢驗。

        」；另交通部九十年七月十八日交路九十字第○四五七五○號函指示監理機

        關：「二、基於維護車籍管理之正確性，車牌遺失未辦理換牌即尋獲者，雖

        同意比照本部八十五年七月三日交路八五字第○○四二六二號函示『無須另

        行辦理車輛檢驗』之原則辦理，惟仍應確實實車查核號牌是否齊全、有無偽

        造、變造或毀損或引擎或車身號碼是否相符，而非僅憑電腦資料比對後，始

        得免辦理換牌登記，原號牌繼續使用。三、另對於辦理『遺失號牌』登記者

        ，雖依上開函示原則得『無須另行辦理車輛檢驗』，惟為防範藉『號牌遺失

        』為由冒領號牌，對於辦理『遺失換牌』登記者亦應依說明二原則辦理實車



        查核。」（見原審卷第六十二頁）。上開法令就監理機關受理民眾申請自用

        小客車之檢驗、過戶登記、換發牌照，固規定應查驗汽車行車執照、牌照，

        及檢視引擎或車身號碼與車籍資料是否相符，惟監理機關究應如何審查，上

        開法令並未規定應予實質審查，上訴人遽依上開法令，主張被上訴人機關檢

        驗車輛及查核汽車行車執照及牌照時，應負責實質審查之義務，尚屬無據。

      ⒉依交通部九十年四月二十四日交路九十字第○○四一一七號函示「有關汽車

        新領牌照申請，目前係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規定，對

        申請人提出之證明文件及繳驗車輛來歷憑證，亦僅為書面審核，經核對來歷

        憑證等文件內容及牌照登記書所載內容相符，均予以受理登記；實務作業，

        係就上該資料作形式上之審查，即核對其登載資料是否相符、章戳是否完整

        等，倘發現有不符或疑義時，則就可疑之個案做進一步查證，如分別函請原

        發證或核章之各機關查證處理。另車輛新領牌照檢驗時，對引擎、車身號碼

        之查驗，皆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三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引擎或車身號

        碼與來歷憑證相符』及同規則第三十九條之一『引擎或車身號碼與紀錄相符

        ，號牌完好，並依規定懸掛』規定辦理，故實務作業僅查驗該號碼是否與來

        歷憑證相符，並無法斷定有無偽造或變造，因事實上憑肉眼在短時間亦無法

        做此判斷，若發現有疑問，則移請警方偵辦。公路監理單位係依據法令辦理

        車籍管理登記及服務之機關。辦理車輛檢驗及核發牌照係隨到隨辦，查驗證

        件時，除有缺件或有瑕疵，始得予以退件並請其補正後再行送件辦理；而對

        證件之真偽，除為肉眼明顯可辨係偽、變造者，即轉送政風單位移請司法機

        關續辦外，基於行政機關應保護人民正當合理之信賴原則，在證件齊全又無

        瑕疵或足證其證件確係偽、變造情形下，公路監理機關不能拒絕民眾之申請

        案件。」（見本院卷第一三九、一四○頁）；另交通部公路總局 94 年 1

        月 3  日路監牌字第 0930053807 號函謂「有關汽車申領號牌及辦理過戶申

        請，目前係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十六、十七、二十二及二十三條等

        規定，對申請人提出之證明交件及繳驗車輛來歷憑證，亦僅為書面審核，經

        核對來歷憑證等文件內容及牌照登記書所載內容相符，即予以受理登記；實

        務作業，係就上該資料作書面上之審查，即核對其登載資料是否相符、章戳

        是否完整等；公路監理機關係依據法令辦理車籍管理登記及服務機關，辦理

        車輛異動及核發牌照係隨到隨辦，查驗證件時，除有缺件，始得以退件並請

        其補正後再行送件辦理；而對於證件、號牌之真偽，除為肉眼明顯可辨係偽

        、變造者，即轉送政風單位移請司法機關續辦外，基於行政機關應保護人民

        正當合理之信賴原則，在證件齊全又無瑕疵或有明顯足證其證件確係偽、變



        造情形下，公路監理機關尚無理由拒絕民眾對案件申請。」（見本院卷第八

        十四頁）足見監理機關受理民眾申請核發牌照檢驗車輛及辦理過戶登記，僅

        就申請人所提出之證明文件及繳驗車輛來歷憑證為書面審核，形式核對來歷

        憑證等文件內容及牌照登記書所載內容相符，即予以受理登記，對於證件、

        號牌之真偽，除為肉眼明顯可辨係偽、變造者外，仍應准許。此乃因監理機

        關面對全國所有車輛，每天受理核發牌照檢驗車輛及辦理過戶登記之案件繁

        多，基於便民、禮民之原則，該申請案件應隨到隨辦，而該申請案件以正當

        手續為之者占絕大多數，僅少數案件會以偽、變造之車牌或車籍資料為之，

        若要求監理機關承辦人員就每件申請案件為實質審查，將會曠日廢時，則所

        有申請案件均會受到延宕，勢必無法達到隨到隨辦之便民原則，所影響者係

        廣大依正當手續申請之民眾，而就車牌及車籍資料之偽、變造，購車者本應

        自行負起注意之責，不能將注意之義務全委由監理機關負責，而犧牲大多數

        民眾之權益，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機關承辦人員於核發車牌及辦理過戶登

        記時應負實質審查之責任，要無可採。

（三）被上訴人機關承辦人員有無能力辨識車牌及行車執照之真偽？是否得知車牌及

      行車執照製造廠商之防偽機制？

      ⒈交通部公路總局九十三年四月三十日路監牌字第○九三○○一七八六三號函

        示「查本局歷年辦理汽車號牌採購，均於契約中載明：廠商須具有對生產之

        號牌真偽辨認能力，應將號牌辨認真偽之方法密封送交本局，並須隨時依使

        用機關之要求，無條件免費提供此項鑑定真偽之服務」（見原審卷第一二四

        頁）；九十三年五月六日路監牌字第○九三○○一七八六四號再函示「汽車

        行車執照之防偽辨識，鑑於相關汽車證照本局均依規定以公開招標辦理，因

        此均於年度招標契約中明訂：廠商須具有對所生產之證照真偽辨認能力，並

        須隨時依使用機關之要求，無條件免費提供此項鑑定真偽之服務」（見原審

        卷第一二六頁）。足見監理機關就車牌及行車執照之真偽並無辨認能力，對

        有疑問之車牌及行車執照，係送請生產廠商辨認其真偽。且監理機關僅係負

        責核發牌照及辦理過戶登記手續，對於須有鑑識能力及精密儀器始能確定真

        偽之車牌及行車執照，承辦人員實無法於受理申請須隨到隨辦之際即能發現

        ，況有關汽車行照及汽車號牌之採購，台北市監理處、高雄市監理處及交通

        部公路總局均奉交通部囑辦，並無固定廠商製作，此有交通部公路總局 94

        年 1 月 3 日路監牌字第 0930053807 號函在卷可稽（附本院卷八十三頁）

        ，再參以被上訴人監理所副工程司王為鐮於原審九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所為之

        說明，九十二年六月十一日被上訴人監理所共收回行車執照五百四十九本，



        共有二十三種版本，單八十八年度之行車執照就有八種版本，自難苛求監理

        機關能辨認每種版本行車執照之真偽。

      ⒉交通部公路總局 94 年 1 月 3 日路監牌字第 0930053807 號函謂「行照及

        號牌之真偽鑑別需具有鑑識能力及相關儀器，全國監理單位僅為辦理車籍管

        理登記及服務機關，並未具備上項能力及儀器，因此本局均將各廠商所送辨

        認真偽之方法函直接封存，並未再函轉，以確實存密；各監理所之辨認真偽

        亦逕交承商或透過本局函轉處理」（見本院卷第八十三頁），則被上訴人所

        辯號牌及行車執照之真偽僅廠商及公路總局方能知悉，被上訴人機關所屬工

        作人員在號牌及行車執照上除非肉眼可辨識其差異甚鉅者外，不能課以精密

        機具或專門（製造商）人員辨識之責任云云，即堪採信。

（四）被上訴人機關承辦人員於檢驗車輛時未能發現車身及引擎號碼業經變造有無疏

      失？

      ⒈上訴人主張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三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及交通部八十九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修正之「全國公路監理電腦越區連線作業要點」附件一類別

        壹作業項目二規定：汽車申請牌照應檢驗引擎或車身（架）是否與來歷相符

        ；自小客車新領牌照登記，車輛須先檢驗合格，並將引擎或車身碼模附貼於

        新領牌照登記書背後，被上訴人機關於檢驗時，卻怠於按前揭規定，詳實比

        對系爭車輛新領牌照時之碼模紀錄，即率認系爭車輛之引擎及車身號碼與紀

        錄相符，而准予通過檢驗，致使非法之贓車卻取得監理機關之合法證明等語

        。但全國公路監理電腦越區連線作業要點已於九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修正，

        就自小客車新領牌照登記，僅規定車輛須先檢驗合格，已無引擎或車身碼模

        附貼於新領牌照登記書背後之規定（新修正條文附交通部公報第四十卷第三

        期），再依內政部警政署八十年九月七日警署刑紀字第七六七五號函示交通

        部「多年來承貴部各監理機關協助提供汽車碼模資料作為查究贓車被解體，

        引擎號碼變造等案件，對防制竊盜及防堵銷贓管道成效頗佳；近年來鑑識科

        技精進，利用「電解」技術可正確核對偽造、變造情形，已不再使用汽車碼

        模之核對，請貴部轉知各監理機關即日起停寄碼模資料以節省人力。」及交

        通部八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交路八十五字第○○六三四七號函檢送「研商公

        路監理業務改善方案相關事宜」會議紀錄予各監理機關載明「本部原基於治

        安需要，規定公路監理機關應辦理汽車拓印碼模乙節，前據內政部警政署函

        示：因現警察機關偵辦汽車相關案件均採電解法，已無必要藉碼模辨識，並

        經徵洵各公路監理機關意見，咸認實際效用顯微，且十分浪費人力，爰決議

        上開工作應予停辦。」（見原審卷第六十五至六十八頁），可見公路監理機



        關應辦理汽車拓印碼模係基於治安需要，供警察機關查究贓車解體及引擎號

        碼變造，惟因警察機關鑑識科技精進，可以利用「電解」技術正確核對偽造

        、變造情形，已無須再使用汽車碼模之核對，因此由交通部召集各監理機關

        開會決議停辦該項工作。此外交通部公路總局亦以 94 年 1 月 3 日路監牌

        字第 09 300538 07 號函復本院「有關汽車引擎號碼及車身號碼拓印碼模工

        作，全國監理機關係奉交通部 85 年 9 月 24 日交路 85 字第 006347 號

        函示停辦」（見本院卷第八十四頁）。況縱依上訴人之主張，引擎或車身碼

        模係附貼於新領牌照登記書背後，而林○○所有車籍資料之 00－0000

        號車牌係新竹監理所核發，被上訴人機關係辦理 00－0000號車牌之換

        發，自無留存之碼模可資核對，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機關就系爭車輛之檢

        驗未查驗碼模紀錄，顯有疏失云云，自無足採。

      ⒉系爭車輛本身及引擎號碼係經台中縣警察局清水分局（下稱清水分局）以電

        解法鑑識出業經變造，此乃因警方已查出系爭車輛之來源可疑，車身及引擎

        號碼可能已經過變造，乃會對系爭車輛為鑑識。被上訴人機關在不知情之情

        況下，自不可能任意查扣系爭車輛，貿然對系爭車輛為如同警方之鑑識。且

        上訴人自認其於向楊○○購車時有查核系爭車輛之車籍資料與車體結構、本

        身及引擎號碼皆無異常之處等情，足認被上訴人機關承辦人員形式上審查系

        爭車輛之車身及引擎號碼與車籍資料相符，未能發現車身及引擎號碼業經被

        變造，並無疏失可言。

（五）被上訴人機關承辦人員於系爭車輛申請重新領牌及辦理過戶登記時未能發現車

      牌及行車執照之偽造有無疏失？

      ⒈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機關於 92 年 6 月 11 日完成系爭車輛過戶後，隨即

        發現楊○○交予被上訴人機關之行車執照係屬偽造，乃通知清水鎮分局調查

        ，俟上訴人於同年 8 月 12 日向被上訴人機關請求國家賠償後，被上訴人

        機關始將行車執照送交○○公司鑑驗，以作為規避賠償責任之有利事證，據

        此，足認被上訴人機關對於行車執照、牌照之真偽並非無辨識能力，被上訴

        人機關之所以於完成系爭車輛過戶登記後始發現行車執照、牌照偽造之情，

        實係被上訴人機關承辦系爭車輛過戶之公務員怠於辨認所致云云。惟上訴人

        就其所主張本件係被上訴人機關於完成系爭車輛過戶後，隨即發現行車執照

        係屬偽造，主動通知清水分局調查乙節，並未能提出任何證據供調查，且依

        清水分局警員巫文榮就查獲系爭車輛車籍資料變造、偽造之經過所出具之職

        務報告，載明「本分局於 92 年 6 月初接獲匿名電話報案指稱清水鎮○○

        路○○路口停有輛自小客 00－0000號車疑為贓車，經前往了解時，該



        車業已開離現場，經以分局端末機查明車籍後，以電話向 00－0000車

        主林○○查詢得知 00－0000車均在身邊使用未曾開至清水鎮，因此得

        知 00－0000車已遭人複製成ＡＢ車使用，經連日追查，變造車身及引

        擎號碼懸掛偽造 00－0000號車牌之車輛，業已以 53 0,000 元價格販

        隻給李○○經營之○○汽車商行得逞，且 00－0000號車已向台中監理

        所重新領牌為 0000－00，本分局經電解 00－0000號車身號碼證

        實為贓車」（見原審卷第 93 頁），警員巫文榮亦到庭證述其查獲之經過即

        如職務報告所載，並否認有上訴人所指係經被上訴人機關通知始著手調查之

        情事（見本院卷第 55 至 57 頁），足認上訴人此部分主張與事實不符，則

        其依不實之事實所為之推論亦屬無據。

      ⒉上訴人再主張汽車行車執照正面紅色數字，係行照製發機關（交通部）管制

        空白行照之序號；行照背面右上方欄位電腦列印之數字，係代表發照機關（

        監理機關）核發行車執照予車輛所有權人之發文序號，是該二組序號均無重

        複之可能，又監理機關為管理汽車所有權人持有行照之正確性，對於上述二

        組序號皆建有檔案，以作為使用機關查核行照真偽及正確性之依據，本件楊

        ○○於將系爭車輛過戶予上訴人時，所繳回被上訴人機關之行照，該行照正

        面之序號，必與原車主林○○所持有行照之序號不同，系爭車輛行車執照之

        原始發照機關為新竹區監理所下轄之桃園監理站，故該行照背面右上欄位所

        載之序號首字應為「桃」字，被上訴人機關僅需於楊○○繳回行照時，核對

        前述二組序號之檔案資料，即可辨明該行照之真偽，惟被上訴人機關於受理

        楊○○申請系爭車輛過戶登記時，未核對其繳回之行照序號，是否與監理資

        料相符，即率認為真實，足證被上訴人機關為本件車輛過戶登記裁量作為時

        ，確有怠於作為之過失等語。惟查：

        ⑴依交通部公路總局 93 年 5 月 6 日路監牌字第○九三○○一七八六四號

          函示之內容，汽車行車執照正面所載紅色數字編號之流水編號係該局年度

          辦理汽車證照採購之流水編號（見原審卷第 126 頁），則汽車行車執照

          正面紅色數字僅係交通部公路總局採購空白行車執照之流水編號，並非監

          理機關核發行車執照予車輛所有人所為之編號，汽車行車執照正面紅色數

          字自無任何防偽之功能，對監理機關核發行車執照毫無意義而言，被上訴

          人機關於換發車牌時，亦無林○○行車執照正面紅色數色可供比對。

        ⑵依被上訴人機關 94 年 3 月 3 日中監車字第 0940000276 號函「有關監

          理單位受理汽、機車新領或過戶異動登記所核發之汽車行車執照，在汽車

          行照內面右上方欄位所顯示之資料，實務上僅提供發放行照之作業人員辨



          識登打異動資料人員代碼（四個數字碼）之功能，其代碼位置係依中華數

          據分公司之設計而更換，在 94 年 1 月前其代碼在該顯示資料之後四碼

          」（見本院卷第 120 頁），及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數據通信分公司 94

          年 3 月 7 日數資四字第 0940000121 號函「汽車行車執照內面右上方欄

          位的主要功能是做為輔助公路監理人員對於有疑義之行車執照，提供進一

          步之辨識驗證使用。一般公路監理窗口承辦人員對於本欄位使用之習慣，

          大多只限於運用本欄位之末四碼，此末四碼是代表核發行車執照人員之登

          錄電腦代碼之末四碼，以便得知此行車執照是由誰所列印，方便行車執照

          在窗口列印完成後之分發」（見本院卷第 124 頁）所示，足證汽車行車

          執照背面右上方欄位所載之數字編號末四碼即為核發行照人員之登錄電腦

          代碼之末四碼，監理機關在辦理汽車過戶登記時，由收回之行車執照背面

          數字編號末四碼核對汽車異動歷史查詢之登錄人員電腦號碼即可得知行車

          執照是否偽造。而由被上訴人機關之汽車異動歷史查詢所示，林○○九Ｐ

          －00○一號自小客車之新領牌照，係由新竹區監理所桃園監理站所核發

          ，其核發人員之電腦代碼為五二五○五三（見原審卷第 165 頁），是林

          0000－00○一號自小客車行車執照之背面右上方欄位所載之數字編

          號，其末四碼即應為五○五三，而真正林 0000－00○一號自小客車

          行車執照之號碼為桃 0000000000000，楊○○所提出偽造林

          0000－00○一號自小客車行車執照之號碼為壢 000000000

          0000，偽造之行車執照號碼末四碼亦為五○五三，則被上訴人機關承

          辦人員未能發現楊○○所提出之行車執照為偽造，即不能認為有疏失。

        ⑶依交通部公路總局 94 年 4 月 15 日路監牌字第 0940014035 號函「汽

          車行車執照背面右上方欄位字首國字之意義，『桃』係桃園監理站核發之

          汽車行車執照，『壢』係中壢監理站核發之汽車行車執照；惟查各該字首

          並無防偽功能，故未轉知各監理所（站）作為辨識行照真偽之方式」（見

          本院卷第一六三頁），及○○○○股份有限公司數據通信分公司 94 年 4

          月 11 日數資四字第 094000180 號函「汽車行車執照背面右上方欄位隨

          載之編碼，其國字功用為表示此行車執照是由何公路監理機關所印製，與

          汽車異動歷史查詢資料內載之『所站名稱』具有相同意義，但文字表達方

          式不同」（見本院卷第 167 頁）所示，行車執照背面右上方欄位字首國

          字固係代表發照之監理機關，「桃」字即係桃園監理站所核發之行車執照

          ，中壢監理站所核發之行車執照其字首即為「壢」，則依汽車異動歷史查

          詢所示，00－0000號自小客車係由桃園監理站核發牌照，故 00－



          八一○一號自小客車之行車執照，其行車執照背面右上方欄位之字首國字

          即應為「桃」字而非「壢」字，則楊○○所提出之 00－0000號自小

          客車行車執照，其字首為「壢」字，該行車執照之真正即有可疑。但交通

          部公路總局既認該字首並無防偽功能，未將字首所代表之意義轉知各監理

          機關作為辨識行照真偽之方式，是被上訴人機關之承辦人員黃素真到庭證

          稱其不知行車執照背面數字欄上所載「壢」、「桃」字之意義（見本院卷

          第 135 頁），即為可信。被上訴人機關承辦人員既未獲告知該字首之防

          偽功能，因此不知該字首所代表之意義致未能發現楊○○所提出之行車執

          照係偽造，亦不能指為有疏失。

      ⒊清水分局警員巫文榮證稱，偽造之 00－0000號車牌可由灣字看出，但

        巫文榮警員所述乃其辦案之經驗，其所述辨識車牌真偽之方法並非被上訴人

        機關承辦人員所能知悉，且警員巫文榮所述辨識車牌真偽之方法亦未必正確

        ，被上訴人機關就有疑義之車牌仍係送請製造廠商辨識真假，自亦不能以被

        上訴人機關承辦人員於檢驗系爭車輛未能發現車牌係偽造，即認定被上訴人

        應負國家賠償之責任。

（六）上訴人所受之損害與被上訴人機關承辦人員通過系爭車輛檢驗及核准過戶登記

      有無相當因果關係？

      上訴人係在被上訴人機關承辦人員通過系爭車輛檢驗及核准過戶登記後支付楊

      ○○買賣價金之尾款 430,000 元，兩者之間有無相當因果關係存在，因上訴

      人並無法證明被上訴人機關承辦人員通過系爭車輛檢驗及核准過戶登記有疏失

      ，則上訴人所受之 430,000 元損害是否被上訴人機關承辦人員之上開行為所

      致，即無審究之必要。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機關承辦人員於辦理系爭車輛之檢驗及完成過戶

    登記，具有怠於執行職務之過失，並不可採。則上訴人依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2 項之規定訴請被上訴人給付 530,000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

    定遲延利息，即屬無據，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違誤，上訴

    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 449 條第 1 項、第 78 條，判

    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4      年      5       月      31      日

                  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  黃斐君

                                  法  官  張浴美

                                  法  官  陳蘇宗



本件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吳麗慧

中      華      民      國      94      年      6       月       6      日

資料來源：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刑事裁判書彙編（94年版）第 47-65頁


